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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师专〔2019〕93号

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实验实训材料、低值品、易耗品管理办法

（修订）

为了贯彻执行教育部、财政部《高等学校材料、低值品、

易耗品管理办法》，加强我校实验实训材料、低值品、易耗品(以

下简称物品)的科学管理及合理使用，防止积压浪费，保证教

学科研等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物品的范围、分类

本办法所称的物品，是指学生实验实训和教师进行科研等

各方面使用的不属于固定资产的物品。材料：凡一次使用后即

消耗或不能复原的物资，如各种原材料、燃料、试剂等；低值

耐用品：其耐用年限和独立使用达到固定资产的标准，单价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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够固定资产起点的物品，如低值仪器仪表、工具量具、模型、

容器及低值文艺、体育用品等；易耗品：指容易破碎或消耗的

物品，如玻璃器皿、元件、零配件、实验小动物等。

二、经费计划审批

教学实验实训所用物品的经费管理实行教务处宏观控制，

各学院具体实施的办法。每年各学院根据所开实验实训课程需

要实际消耗量，计算预算经费指标，填报申请计划书，经教务

处汇总审核后，报经学校批准，下达年度包干经费指标。

三、采购、验收与报销

1.物品的采购，由各学院实验实训管理部门根据教学计

划，分清轻重缓急，制定采购计划。实验实训负责人汇总报学

院分管院长及主管院长批准后，按学校物品采购程序进行采

购。

2.购进的物品入库时，物品保管人员要根据批准的采购计

划，认真核对所购物品的数量和规格是否符合，仔细检查所购

物品的质量和性能是否合格。验收合格后，填写物品验收单一

式两份，一份存库房，一份作为报销凭证。

3.采购人员按学校财务管理规定落实报销手续。

4.记账人员应及时做好所购物品的学院流水总账和分类

账。

5.年终进行实验实训工作检查时，对各学院所购物品的合

理性，帐务管理的准确性进行全面检查，并汇总后向校领导汇

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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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保管、领用与回收

1.库房保管人员要将验收入库的物品分类存放，稀缺材料

存入具有防盗措施的专柜。

2.领用材料必须严格履行领用批准手续。领用一般材料，

由领用人填写领用单，经实验实训负责人审批，对主要材料应

实行限额领料制度，做到合理使用。领用贵重、稀缺材料，须

经学院分管院长审批。

3.领而未用或剩余的材料和药品(原装)等要及时回收重

新记帐。

4.各学院实验实训室要有专人负责低值耐用品管理，并建

立分户登记(登记簿或借用薄)，每学期对在用低值耐用品进行

一次核查，做到账、物相符。

5.单位撤销、并转、要及时清理低值耐用品账目。

6.低值耐用品的人为损坏和丢失，要严格计价赔偿或实物

赔偿。

五、报损、报废与销毁

1.库存材料和易耗品属于正常范围的损耗由仓库保管员

根据损耗数字作出记录，按学期汇总后报学院主管院长审批后

核销。

2.低值品的报损、报废需进行必要的技术鉴定，实验实训

负责人签字，学院领导审核，教务处批准后方可核销。

3.报损后的低值品由教务处统一组织销毁，以防重新流入

实验室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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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危险品的管理

（一）危险品范围

危险品范围包括各类易燃、易爆、剧毒、腐蚀性、毒菌性和

放射性的物质。

（二）危险品的采购

1.由各教研室提出申购计划，经学院主管院长批准后，按

国家有关规定和学校物品采购程序进行采购。

2.爆炸物品的采购按国务院批准的爆炸物品管理规则规

定办理。

（三）危险物品的提运

1.装运化学危险品时，必须谨慎小心，严防震动、撞击、

磨擦、重压和倾倒。装运气瓶时要拧紧瓶帽，轻卸轻放，防止

碰撞。

2.性质相互抵触的化学危险品，如氢气和氧气等，不得同

车装运。

3.易燃品、油脂或带有油脂的物品，不得与氧气瓶和强氧

化剂同车装运。

4.容易引起燃烧、爆炸和有毒的化学危险品，应放专车提

运。

5.盛放危险品的容器，事先应严格检查，防止跑、冒、滴、

漏，造成事故。

6.运送危险品时在车辆上应按规定悬挂黄底黑字“危险

品”的标志，车上严禁烟火，并应带有必要的消防和防护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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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严禁个人随身携带危险品乘船、车等公共交通工具。

(四)危险品的储存保管

1.危险物品必须存放在专用仓库中，不得随意乱放。存放

地点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要求，并配备必要的消防和防护

设备(如通风、控温、避光、防潮去湿等设施)。危险品仓库内

外，严禁烟火。

2.危险物品保管必须指定专人负责，由工作负责、熟悉危

险物品性能的人员担任。

3.危险品入库，应进行严格的检查和验收，凡库存及实验

室发放的危险品，必须有明显的标签(名称、规格、数量等)，

无标签的危险品一律禁止存放和使用。

4.危险品库必须按规定要求储存，性质相互抵触或灭火方

法不同的危险品不得混放，并不得超过规定的储存量。

5.危险品库必须按规定定期检查，防止变质、自燃或爆炸

事故，对变质、过期的药品必须及时组织处理。

6.剧毒品的保管，必须指定专人负责，严格领用手续，实

行专库专柜存放，采用双人双锁；启用剧毒品时，每次只准领

一次的使用量，且由使用人与实验实训负责人一起领取和使

用。

7.放射性物质存放必须设置有效可靠的隔离屏障，放射源

的移动要经过主院长的签字批准，有 2～3 人同时在场，并做

好必要的防护工作。

8.对存放放射源的容器场所，存放单位要定期进行检查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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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量。

（五）危险品的领发和使用

1.各实验实训领用化学危险品时，应根据实际使用情况，

尽量少领。对使用危险品的教职工，应加强安全教育和安全操

作方法的指导。

2.领用剧毒品如氰化物、砷化物等，必须详细写明用途，

领取最少数量，并经单位领导同意后方可领取。使用多余时，

凡未开封的，应立即退回仓库；已经开封本单位有保管条件的

可由本单位妥善保管，如确无条件保管，应立即报告研究处理。

3.实验室需存放少量危险品的，必须由教研室提出报告，

学院院长审定批准后方可存放，存放时必须分类存放，专柜、

双人双锁管理。

4.危险品的空容器、变质料、废溶液和渣滓应予妥善处理，

严禁随意抛弃。

七、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2019年 10月 31日

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31 日印发


